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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兩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比較兩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比較兩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比較兩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比較    

99 年大臺中市死亡人數為 1萬 4,220 人，其中男性 8,703 人，女

性 5,517 人，粗死亡率分別為每十萬人 660.7 與 416.4 人，男性約為

女性的 1.6 倍。 

就十大主要死因來看，第一位為惡性腫瘤，男性死亡人數為 2,574

人，女性為 1,515 人，粗死亡率男性為每十萬人口 195.4 人，女性為

每十萬人 114.3 人，男性約為女性的 1.7 倍。 

主要死因中，女性僅在糖尿病及衰老/老邁類二類之粗死亡率高

於男性，其餘皆低於男性，兩性差距比例最大者為慢性下呼吸道疾

病，男性粗死亡率為女性之 3.7 倍。 

圖 1 99 年大臺中市主要死因每十萬人口死亡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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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兩性兩性兩性兩性主要死因主要死因主要死因主要死因順位比較順位比較順位比較順位比較    

本市 99 年兩性主要死因，第一、二順位皆為惡性腫瘤及心臟疾

病；男性第三順位為腦血管疾病，女性第三順位則為糖尿病。非疾病

因素之事故傷害及蓄意自我傷害二類，男性死亡率皆高於女性，分別

為男性死因第四及第九順位，事故傷害為女性死因第七順位，蓄意自

我傷害則未進入女性十大死因。 

比較兩性十大死因項目，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及蓄意自我傷害進入

男性十大死因；而高血壓性疾病與敗血症則僅見於女性十大死因，其

餘八類死因男女皆同。 

 

表 1 99 年大臺中市兩性主要死亡原因 

順

位 

男          性 女          性 

死亡原因 死亡人數 粗死亡率 
死   亡 

百分比% 
死亡原因 死亡人數 粗死亡率 

死   亡 

百分比% 

 所有死亡原因 8,703 660.7 100.0 所有死亡原因 5,517 416.4 100.0 

1 惡性腫瘤 2,574 195.4 29.6 惡性腫瘤 1,515 114.3 27.5 

2 心臟疾病（高血壓

性疾病除外） 

789 59.9 9.1 心臟疾病（高血壓

性疾病除外） 

598 45.1 10.8 

3 腦血管疾病 597 45.3 6.9 糖尿病 466 35.2 8.4 

4 事故傷害 520 39.5 6.0 腦血管疾病 386 29.1 7.0 

5 肺炎 459 34.8 5.3 腎炎、腎病症候群

及腎病變 

230 17.4 4.2 

6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439 33.3 5.0 肺炎 229 17.3 4.2 

7 糖尿病 397 30.1 4.6 事故傷害 207 15.6 3.8 

8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363 27.6 4.2 高血壓性疾病 188 14.2 3.4 

9 蓄意自我傷害（自

殺） 

255 19.4 2.9 敗血症 164 12.4 3.0 

10 腎炎、腎病症候群

及腎病變 

232 17.6 2.7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147 11.1 2.7 

 其他 2,078 157.8 23.9 其他 1,387 104.7 25.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